
吉林省林学会2010-2016年度财务收支情况报告

（2017年3月30日吉林省林学会第十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吉林省林学会属民间社会团体，财务实行独立核算。按照民政部要求设立专门财务机构，严格执行新会计准则，规范财务开支审批制度，并坚持每年由吉林省民政厅和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推荐的审计机构进行财务审计。审计结论是：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的反映了财务情况”，审计结果为合格。
按照《吉林省林学会章程》的规定，吉林省林学会秘书处向大会作2010~2016年度财务情况收支情况的报告，请审议。

一、收入情况
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总收入为3286388.39元。具体包括：

（一）帐户余额

2010年初省林学会的资产总额为502004.69元，货币资金为457104.69元。

（二）会费收入

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共收缴会费1182320元。其中，2010年收入656830元，2011年收入106170元，2012年收入84670元，2013年收入91120元，2014年收入98890元，2015年收入67720元，2016年收入76920元。

（三）部门补贴

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共获得补贴486000元。其中，2010年、2011年、2012年各100000元，2014年120000元，2015年55000元，2016年11000元。
（四）经营收入

7年来通过开展经营活动创收1606776.73元。主要是省林学会创办期刊、科技咨询服务活动收取的费用。
（五）其他收入
包括银行利息等收入11291.66元。
二、支出情况
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共支出2694119.71元。其中包括：
（一）开展活动支出

7年来开展活动支出1771352元。这些活动主要包括：每年一次秘书长工作会议、专家研讨会议、科普周活动，四届长白山科技奖励大会，5次专题研讨会议，参加中国科协和中国林学会召开的会议，5期林业实用技术培训班。
（二）管理费用支出

7年来管理费用总计支出922767.71元。其中包括日常办公经费、差旅费、车辆费用、各项税费等
三、账面情况

2016年12月31日林学会账面总资产为387782.07。其中，货币资金为356142.07元，应收款项316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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